《四川省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和《四川省电力并网管理实施细则》条款解读

为进一步优化完善市场环境下的涉网安全管控、确保电力市场平稳有序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于2026年4月3日印发了2026年版《四川省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和《四川省电力并网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新版“两个细则”）。现对主要调整条款进行解读。
一、取消燃煤、新能源及独立储能调峰补偿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现货市场结算运行期间，市场化机组调峰补偿不再运行”，燃煤机组、新能源（含配建储能）、独立储能将不再获得调峰补偿费用，仅燃气机组启停调峰补偿、生物质能电站调峰补偿继续运行。基于表述完整性，保留了燃煤机组、独立储能调峰补偿内容的相关描述。
二、新增新能源配建储能协同运行补偿
为鼓励具有配建储能的新能源通过储能自主调用提高现货市场出清结果的执行准确率，结合2024年版“两个细则”对于配建储能补偿原则、参考南方电网配建储能补偿情况，新增新能源配建储能协同运行补偿，设定补偿标准为40元/兆瓦时且补偿上限为每月60次。同时明确与现货市场直接相关的超短期预测准确率和可用功率合格率需高于全网平均水平，即配储的新能源预测水平不得低于未配储的新能源。
三、优化日发电计划和AGC考核
（一）优化新能源日发电计划考核。一是综合考虑风光资源波动较大的特点，参考全国大部分网省新能源日发电计划执行要求，将新能源日发电计划考核目标由“每分钟电力值”调整为“每15分钟现货出清电量”，将新能源单位装机日发电计划考核电量降低至原来的20%；二是为防范预测偏高对电网安全的不利影响，适当加大新能源日发电计划欠发考核；三是考虑新能源全面入市初期的适应性，新增新能源场站日发电计划考核电量不超过当月上网电量的限制，随着现货市场深入，逐步放开上述限制。
（二）优化日发电计划考核费用与考核返还原则。一是进一步确保现货市场出清结果刚性执行，日发电计划考核费用与当月现货市场出清电价挂钩，按照四川燃煤发电基准价和当月实时现货市场出清最高价的最小值执行；二是考虑各类电源调节性能差异，日发电计划考核费用由“所有并网主体月度上网电量占比进行返还”调整为“按照水、火、新能源和独立储能月度上网电量占比分别进行返还”。
（三）优化AGC考核设置。一是结合现货市场运行需要，避免与日发电计划考核重复考核，明确参与现货市场的电厂AGC性能考核仅考核调节精度，不考核调节速率与响应时间；二是根据最新国家行业标准，结合现货市场对AGC运行需要，调整调节精度考核标准，考核计算标准由“按照额定装机量”调整为“按照单次有效调节过程调节幅度”；三是为促进各类并网主体性能提升，采纳修改意见，新增各类并网主体AGC性能考核量上限。
四、优化部分考核项
[bookmark: _GoBack]优化了部分重点考核项。一是为深度融合现货系统对预测结果的需求，取消与现货市场运行关联度较小的新能源相关性系数、日前预测上报率、理论功率考核；二是光伏功率预测准确率计算方式修改为仅计算发电时段，剔除夜间未发电无效时段，可进一步真实反映光伏预测水平，同时结合现货市场对未来三日日前预测、未来四小时超短期预测结果的需求，同步调整新能源日前预测、超短期预测的预测点覆盖度；三是为保障现货市场日前日内水电耦合出清结果具有较高执行性，提升电站日前日内96点区间流量准确率，故新增水电站96点区间来水预测管理考核内容，同时为规避天然来水流量还原对电站预测准确率的干扰，并聚焦近三日及十日预测准确率，故优化未来 10 日水电来水预测技术要求；四是优化非计划停运考核公式和系数，合理设置不同时长区间非计划停运考核量。针对新能源和生物质电厂特性，取消新能源电厂集电线路非计划停运考核和生物质电厂非保供期非计划停运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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